
— 1 —

上海市青浦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文件

青国动〔2024〕6 号

青浦区国防动员办公室 2024 年度行政执法

工作计划

上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：

为进一步巩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成果，科学规范开展人防

工程和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监督管理工作，切实提高本区人防

工程监管效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《上海市人

民防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》和市国动办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

相关要求，结合本区实际，编制青浦区国防动员办公室 2024 年

度行政执法工作计划。

一、执法工作目标

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和“互联网+监管”为基本手段、

重点监管为补充的、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方式，按照“谁审批、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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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要求，切实转变监管理念，规范人防执

法行为，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效能，坚决杜绝执法不公、执法不严、

执法扰民和执法任性等问题，营造稳定、公平、透明、可预期的

营商环境，全面促进本区国防动员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执法检查时间

2024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

三、执法检查内容

区国动办严格按照年度执法计划使用“上海市统一综合执法

系统”，以行政权力清单为基础，以执法事项清单为依据逐一开

展执法检查。

四、执法检查种类

重点检查：根据人民防空行业风险特点，突出质量和安全管

控，对人民防空许可环节和使用领域重点工程项目开展每年不少

于一次的“全覆盖”重点检查。

一般检查：对本区结建人防工程和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

（除重点工程项目外），按照 3.8%的比例随机抽取具体检查工

程项目。

其他检查：对涉及国防动员举报、媒体曝光、上级交办、其

他部门移送及领导交办的案件进行核查处理。非计划检查按相关

文件要求开展。

五、执法检查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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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年计划检查 140 个项目，其中重点检查 115 个项目，一般

检查 25 个项目。

（一）重点检查项目

1.当年度被出具缴费核定单的项目（约 30 个，视许可情况

而定）

2.当年度完成竣工验收三个月的项目（约 30 个，视许可情

况而定）

3.上年度完成竣工验收且未办理使用备案的项目（33 个）

4.上年度被给予责令整改、行政处罚的项目（22 个）

（二）一般检查项目

1.已办理使用备案的结建人防工程项目 10 个

2.已安装人防通信警报设施设备的项目 5 个

3.当年度申领《施工许可证》的项目（约 5 个，视许可情况

而定）

4.完成竣工验收且未办理使用备案的项目 5 个

六、执法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升思想认识，落实执法责任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

强军思想和法治思想，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契机，充分发挥法治保

障和制度支撑作用，规范监管手段。计划实施部门要高度重视，

严密组织，细化责任，加强培训，确保贯彻执行不走样。

（二）坚持公正执法，注重寓管于服。严格依法行政，文明

检查，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项目检查力度，从源头上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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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和化解违法风险。严守法律底线的基础上，融合法理情，让国

动执法案件成为生动的法治宣传，实现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

一。

（三）强化信用监管，优化结果应用。落实信用监管手段，

引导人民防空行业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经营。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反

馈、谁录入”的原则，检查结束后对检查情况进行梳理汇总，形

成检查处理结果，按本市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建设要求，完成

监管数据的归集工作，实现结果共享。

（四）加强协调配合，落实闭环管理。对于处罚后落实整改

等难点问题，积极搞好协调对接，认真抓好工作落实，探索与住

建、规划资源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等相关政府部门联合，综合

运用行刑衔接、专项整治和智慧化监管等手段，使违法者付出应

有的代价，确保人防工程安全和防护效能，实现预期监管效果。

附件：1.青浦区国防动员办公室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2.青浦区国防动员办公室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

3.青浦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

上海市青浦区国防动员办公室

2024 年 3 月 22 日

上海市青浦区国防动员办公室 2024 年 3月 22 日印发


